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秩序競賽實施辦法
壹、目的：為加強學生生活教育，從日常生活中養成遵守秩序的良好習性，培養守法、守紀、自愛、自治的美德，成就良好國民風範。

貳、競賽範圍：

一、班級缺曠（佔20％）。

二、朝（週）會集合、聽講秩序（佔40％）。
三、朝（週）會人數、服儀（佔40％）。
四、重大違規或特殊事件（加、扣該班當月總成績）。
五、大點單、小點單、缺曠週報表（加、扣該班當月總成績）。
參、實施辦法：

一、遴選高一二優秀同學擔任秩序糾察，定期考評。遴選要點另訂之。
二、全校教職員工得依所見事實，提供生活輔導組納入考評。
三、各級主管巡堂所見事實。

四、教官室值勤所見事實。
肆、評分標準：
    一、各班每日之基本成績由85分開始加、減，每月評比乙次，分數最高

         以100分為限，每學期結算總成績。
二、班級缺曠情形：

1.每日大點單、小點單未按時繳交者，每次扣該班當月總成績0.3分。

2.缺曠週報表未按時繳回者，每次扣該班當月總成績0.3分。

三、朝（週）會集會： 
1.朝會未能於7時50分前到達操場定位之班級，以班為單位每次扣3分，全班到齊(扣除值日生及免勤人員)且按時到達者每次加5分。
2.參加朝會人數未達85％之班級(扣除值日生及免勤人員)以班為單位每次扣3分。
3.週會未能於上課鐘響結束前至活動中心就座之班級，以班為單位每次扣3分，全班到齊(扣除值日生)且按時到達者每次加5分。

4.朝（週）會遲到班級扣班級成績3分，任意於隊伍中亂動或講話聊天、閱讀書報雜誌、吃東西或其他不良行為者，每次扣班級3分。
5.週會因故未到之班級成績以當天全年級平均分數計算。
四、總成績之加減：

 1.課堂紀律：各級主管巡堂所見事實得加、減總分3分。
2.凡於上、放學經檢查登記服儀不整或在校內穿拖鞋者，每人次扣該班當月總成績1分。
五、重大違規或特殊事件：凡發生下列情事，當事人除依校規處罰外，扣該班秩序每月公佈之總成績。

 1.無照騎乘機車者扣5分。
2.吸煙者扣3分。
 3.不假外出及未按規定進出校園者，每人次扣2分。
4.鬥毆者，每人次扣7分。
5.偷竊者，每人次扣7分。

6.其他特殊事件，視情節輕重，酌情扣分。
六、下列優良情事加該班當月總成績：

  1.及時反應狀況，避免校園危安事件發生者加5分。
 2.校外優良事蹟有具體事實者加5分。
   3.當月大、小點單均按時繳交之班級加2分。

4.當月缺曠週報表均按時繳交之班級加2分。

5.校內行為優良，有具體事實者加2分。

伍、獎懲：
一、獎勵：
  1.每月成績前5名且分數在85分以上之班級，導師得推薦該班6位對秩序維護有功學生記嘉獎乙次。（以頒獎日起算5個上班日內送交教官室，逾期視同放棄）。
  2.每學期生活競賽秩序總平均成績達85分以上，前3名班級學生依序予以記小功乙次、嘉獎兩次、嘉獎乙次之獎勵，惟其中若有因個人被扣總分之記錄者不予獎勵。
二、懲罰：

    高一、高二生活競賽秩序學期總成績末3名班級（平均分數低於75分），於寒、暑假期間實施參加愛校服務，最後一名3次，倒數第二名2次，倒數第三名1次。。
陸、本辦法奉核後，自公佈起實施，如有未盡事宜，另行補充公告。

PAGE  
1

